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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疇- 1. 一般企業銀行服務交付 
(主要職能 – 1.1 服務策略和管理)  

名稱  管理和監控相關產品和服務渠道的服務表現 

編號  109158L5 

應用範圍  對所負責的服務領域的政策保持關注，為不同服務渠道釐定指引、管理及監控各類為企業銀行客

戶所提供的服務。 這適用於各類前枱和中枱服務。 

級別  5 

學分  4 （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職務範圍的知識 

能夠: 

 在所負責的服務交付領域中展示深厚的知識並通過監測市場趨勢的啟示作為檢視服務政策

和指引的主要考慮因素; 

 對所負責的服務交付領域在不同服務渠道的程序和要求具備全面的認識，並根據此標準作

為檢討和監控實際服務表現; 

 知悉主管的職能和責任，並具備能指導工作人員按照銀行政策和程序的要求下而提供不同

服務的技巧。 

 

2. 應用 

能夠: 

 根據客戶的指示審查和驗證個別服務交易的支援檔案; 

 對客戶的指令授權進行最終檢查，以確認銀行與客戶合約關係的有效性; 

 檢測工作人員在所負責的領域和服務提供渠上的工作成果，以確保交易能按照客戶的指示

進行; 

 辨識偏離計劃服務協議的偏差並能及時執行對賬修正; 

 通過實施抽查和常規檢查機制來監控服務品質，確保能符合預先訂定的服務質量標準; 

 檢查並確保所有服務事務都能按照客戶的指示執行。 

 

3. 專業行為及態度 

能夠: 

 檢查和重新確認已執行與所需客戶文件相關的法規和條例，以滿足合規需要; 

 適時向客戶提供有關於其交易在變更了的法律和規例上的要求指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檢討和監察工作人員的服務情況，確保所有交易都能按照客戶指示和銀行的標準服務程序

而進行; 

 辨識異常情況，及時採取修正措施確保客戶滿意銀行服務。 

備註   
 

  


